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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的，原则上有同时主张职业伤

害保障待遇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的实体权利。

关于保单特别约定的“除投保

人和保险人另有约定外，若被保险

人符合《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

伤害保障办法》中约定的职业伤害

情形，保险人不承担被保险人本人

人身伤亡的保险金给付责任”特别

条款能否成为案涉保险合同的内

容？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格式条

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

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

商的条款。本案特别约定条款系

某财险分公司为重复使用而预先

拟定，在订立合同时也未与李仲才

协商，且内容为排除其在“除投保

人和保险人另有约定外，若被保险

人符合《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

伤害保障办法》中约定的职业伤害

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故其性质属

于免责的格式条款。其次，某财险

分公司负有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义

务，对于免除或者减轻自身责任等

与对方当事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条款，作为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保

险公司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

对方注意，并按照对方要求，对该

条款予以说明。如果格式条款提

供方未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对方

可以主张相应的条款不成为合同

内容。某财险分公司对前述特别

约定条款未举示证据证明已进行

提示和说明，因此不能认定为其已

经尽到了对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

格式条款的特别提示和明确说明

的义务，故前述特别条款不应成为

案涉保险合同的内容，某财险分公

司主张免赔无事实依据。故本院

对某财险分公司关于特别条款免

责事由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李

仲才在本案中要求某财险分公司

支 付 残 疾 赔 偿 金 6 万 元（十 级

10%）的诉请，具有法律和事实上

的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

此，某区法院判决：由某财险分公

司支付李仲才保险金6万元。

某财险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上诉后，成渝金融法院 于 2026年

1月4日公布终审生效判决结果如

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评析］

本案主要的、实质性争议焦点

有二：其一、职业伤害保障待遇与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理赔能否兼

得？根据2025年7月1日施行《新

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

（试行）》第二条，平台企业应当依

照本办法规定参加新就业形态人

员职业伤害保障；适用《工伤保险

条例》规定的劳动者，企业应当依

法为其参加工伤保险，不适用本办

法。第十五条“同一个事故伤害不

得同时申请工伤认定和职业伤害

确认，不得同时享受工伤待遇和职

业伤害保障待遇”；第十七条“职业

伤害保障待遇……在工伤保险基

金中单独设立职业伤害保障支出

科目”之规定，职业伤害保障赔偿

项目包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列

支科目与工伤保险基本相同，其本

质上属于社会保险。而获得工伤

待遇赔偿可与交通事故等其他保

险的赔偿兼得，那么，职业伤害保

障与工伤待遇性质上都属于社会

性质的保险，同样可与其他保险兼

得。况且，案涉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本质上属于商业险。二者的性质、

价值取向、功能并不相同，且保障

内容也不冲突。根据法无禁止即

可为的原则，两级法院支持李仲才

的诉请主张是正确的。

其二、两级人民法院认定保险

合同“特别约定”条款无效的法律

依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

定，格式条款是在订立合同时未与

对方协商的条款。既然是在订立

合同时没与实际投保人李仲才协

商，且该特别约定内容实际是将保

险人对被保险人应承担的保险责

任进行限缩，实质属于免除保险人

责任，加重投保人责任。那么，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

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

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

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

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

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

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

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

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而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保险

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

证责任”，某财险分公司应当对此

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并对其

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进行举

证。某财险分公司未举示证据证

明其已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故该特别约定条款对李仲才不发

生法律效力，不能免除其对李仲才

的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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